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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各预算单位，各区财政局、扶贫办，开发区财政局、燕山财

政分局： 

现将财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办《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脱

贫攻坚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27 号，见附件 1）和财政部、国

务院扶贫办、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《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贫困

地区农副产品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41号，见附件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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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北京地区实际情况，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，请

一并遵照执行。 

一、 总体要求 

    我市各级预算单位应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运用政府采购

政策支持脱贫攻坚工作，按要求优先采购聘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员

物业公司服务、完成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预留份额的采购任

务。2020 年起，财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办将对各中央单位和省级

地区采购贫苦地区农副产品情况进行核查和通报，我市也将根据

财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办通报情况对全市各级预算单位进行考核、

通报。 

二、 优先采购贫困地区物业服务 

    鼓励有条件的单位按照文件要求优先采购建档立卡贫困人

员物业公司服务，以上物业公司名单将适时纳入我市集中采购协

议采购平台。 

三、 落实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 

    我市各级预算单位均要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确定预留采购

贫困地区农副产品比例。各市级主管预算单位、各区财政部门做

好统筹协调工作，并分别汇总本系统、本地区相关情况，填写《预

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预留份额情况表》（财库〔2019〕

27 号附件，纸质盖章）于 2019年 10 月 20日之前报送市财政局

（政府采购处），电子版同时发送至 sczjcgc@163.com 邮箱（电

子版表格可由北京市政府采购网“通知通告”发布的本文件附件

中下载）。各市级主管预算单位还需将文件同时报送市扶贫协作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此件主动公开 

北京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30 日印发  


